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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水头镇海联片区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一、基本情况
本方案位于水头镇，涉及南安市水头镇江崎村、后房村、巷内村，共1个乡镇3个村，不涉及省级以上开发区。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36.6539公顷。
二、必要性和科学合理性分析
当前水头镇城乡融合度不高，居住、工业、公服用地过于混杂，布局相对分散，影响土地区位效益发挥。本次成片开发实施，可加快贯彻落实南安市“十四五”规划，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城市功能，有助于改善片区人居环境，解决南翼新城住房需求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等问题，协调衔接片区各项目用地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从而构建高质量宜居的现代滨海城市。
三、主要用途和实现功能分析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36.6539公顷，主要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具体为：城镇住宅用地面积18.7893公顷，改善人居环境功能；教育用地1.6747公顷，实现小学教育功能；机关团体用地面积2.9580公顷，实现行政办公功能；城镇道路用地面积10.6192公顷，优化交通组织功能；防护绿地2.6127公顷，实现道路安全防护功能。
四、公益性用地比例分析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公益性用地包含教育用地、机关团体用地、城镇道路用地、防护绿地，合计17.8646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8.74%，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40%的规定。
五、实施计划
本方案拟实施用地总面积36.6539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批复后3年(批复后第一年至第三年)，三年内实施完毕。其中：批复后第一年实施面积3.8431公顷，完成比例10.49%；批复后第二年实施面积10.4371公顷，完成比例28.47%；批复后第三年实施面积22.3737公顷，完成比例61.04%。
六、合规性分析
本方案已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我市承诺获批后将成片开发方案统筹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本方案符合南安市现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纳入南安市2023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本方案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情形。
七、效益评估
1、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本方案城镇住宅用地面积为18.7893公顷，容积率0.6-2.6、建筑密度18%-25%；教育用地面积为1.6747，容积率0.5-1.5、建筑密度20-30%；机关团体用地面积为2.9580公顷，容积率1.0-1.5、建筑密度25%-35%，土地利用效益可行。
2、经济效益评估
经测算，本方案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年税收不低于1000万元，同时可以提高周边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促进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整体经济效益可观。
3、社会效益评估
[bookmark: _GoBack]本方案实施后，可有效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居住需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短板，完善城市功能，同时能够为周围居民创造就业机会，预计提供就业岗位不低于1000个，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居民收入。
4、生态效益评估
本方案规划防护绿地2.6127公顷，占比7.13%，有利于美化社区环境，加强道路安全防护。
八、结论
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南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已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已纳入南安市2023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南安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